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編輯投稿須知
92年5月8日學報編輯委員會討論通過

94年3月10日學報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96年4月4日學報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98年3月30日學報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1、 徵稿對象：全國技職校院教師之原創性論文且未在其它刊物發表者。翻譯文章、教學講義或其他非學術性作品等不予採用。
2、 徵稿範圍：凡有關科技、管理、人文社會等三大領域論文及技術報告均可，(一)工程類領域主要區分為：化學工程、土木工程、機械工程、模具工程、工業工程與管理等。(二)電機資訊領域主要區分為：電機工程、電子工程、資訊工程、光電與通訊。(三)管理類領域主要區分為：商務經營、企業管理、國際貿易、會計統計、金融、資訊管理、財稅、觀光餐旅等。(四)人文社會類領域主要區分為：人力資源、文化事業、應用外語等。
3、 徵稿日期：全年接受投稿，但當期學報以刊載12月31日前投稿者為限。

4、 審查方式：(一)預審：由各領域分組召集人就前項徵稿範圍及文稿格式進行初審及簽註意見，(二)審查：以匿名方式送所屬領域二位以上專家學者審查，若審理逾三個月未獲任何回覆，可上本學報網站查詢進度。若文稿需修正，作者必須於三週內依審查意見修正或答辯。所有文稿之審查要項包括實質內容（創新性、技術性、原創及實用性等）及文稿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報規定）等。

5、 投稿方式：文稿請備一式三份，格式請依本須知第九項規定撰寫，另填具本校「學報投稿資料表」、「論文授權書」等(可由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下載)，註明所屬領域，寄至：高雄市807建工路415號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收。

6、 篇幅限制：每篇著作以不超過三萬字為原則，「附錄」及「電腦程式」不刊載，但經審查委員認定有必要並合乎篇幅規定者，得提編審委員會通過後予以刊載。

7、 出刊作業：原則每年五月底出刊一期。稿件審查通過者，須在規定時間內繳交最後經審定通過採用之正確文稿一份及電子檔案(WORD)，必要時應檢附清晰圖面以利製版。未能配合出刊時程之稿件，得延至下一期出刊。

8、 本學報刊載之著作，文責及有涉及著作權法部分由作者自負，如有抄襲情事經查屬實者，停止其在本學報發表論文之權。

9、 稿件格式及作者注意事項： 

 (一)投稿論文請依下列格式撰寫，並一律用Ａ４白紙大小(21Cm＊29.7 Cm)隔行打字或電腦排版列印。
1、 論文篇名(Title)：均須具備中、英文篇名。
2、 作者(Author)：均須具備中、英文姓名及服務單位、作者職稱及簡介。

3、 摘要(Abstract)：均須具備中、英文摘要，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4、 關鍵詞(Keywords)：應置於摘要下方，以不超過四個為原則。

5、 本文(Text)：

(1)原則上應具備前言，研究內容或方法及結論等部分。
(2)章節標號：請將章節標題置於正文中央，小標題則靠文稿左緣向右書寫。中文稿件之章、節、款請按「壹、一、（一）、1、(1)」順序編寫。
(3)公式及方程式須繕打清楚，其後標明式號於圓括弧內，並於每一式上下空一行。
6、 誌謝(Acknowledgment)：若有需要，請置於參考文獻前。

7、 參考文獻(References)：應依正文中第一次引用之順序清楚標註序號。其寫法如下：

(1)書籍類：作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社，頁數，出版年。
(2)期刊上之論文：作者姓名，「論文篇名」，期刊名稱，卷號或期號，頁數，出版年。
(3)論文專輯：作者姓名，「論文篇名」，論文集名稱，發表地，頁數，發表年。
(4)報告：作者姓名，題目，報告名稱，發表地，頁數，發表年。
＊(註)：以上作者姓名，須「姓在前，名在後」。 

8、 附圖、附表：

(1)圖表均須編號，並附標題。
(2)附圖請繪製清楚且須夠大，以利直接或縮小製版。
(3)如為照片，須用黑白光面清晰照片，必要時得用彩色。 

9、 其他未盡之處，請參考最近出版之本校學報。 

 (二)作者注意事項： 

1、稿件中、英文不拘，以不超過30頁、3萬字為原則。
2、經審定通過採用之文章，於刊印時之校樣，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作者僅能修正排版印刷之錯誤，不得再行更動文章內容。
3、學報刊登之著作，版權歸學校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非經學校同意，不得於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10、 本辦法經學報編輯委員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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